
□本报记者 屈斌

案例
吴某在本市一家公司从事行

政工作， 按照该公司的要求， 今
年国庆期间长假， 他有两天在岗
值班。 吴某想咨询如下问题： 目
前相关法规对 “值班 ” 与 “加
班” 是如何界定的？ 如果他可以
举证， 以证明他的情况仍然属于
“加班”， 那么在今年国庆长假期
间， 他的加班费该如何计算？

点评
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凡认为： 根据本市相关规定，
值班包括下列情形： （1） 用人
单位因安全、 消防、 节假日等需
要， 安排劳动者从事与本职工作
无关的值班任务； （2） 用人单
位安排劳动者从事与其本职工作
有关的值班任务， 但值班期间可
以休息的 。 根据规定 ， 值班期
间， 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按
照劳动合同、 规章制度、 集体合
同或惯例等支付相应待遇， 但要
求支付加班费于法无据。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2015年国庆节放假安排为10月1
日至7日放假调休， 共7天。 根据
相关法规， 用人单位在10月1日、
10月2日、 10月3日期间安排劳动
者加班的， 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
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300%另行
支付加班工资。 10月4日～7日期
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
可以选择给劳动者安排补休而不
支付加班工资， 如果不给补休，
则应当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
或小时工资的200%支付加班工
资。

计算加班工资时， 日工资按
平均每月计薪天数21.75天折算，
小时工资则在日工资的基础上再
除以8小时。 即： 节假日加班工
资＝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21.75×
300%； 休息日加班工资＝加班工
资的计算基数÷21.75×200%；每
小时的加班工资， 则以日加班工
资除以8小时。而在确定加班工资
的计算基数时， 劳动合同对工资
有明确约定的， 按不低于劳动者
所在岗位相对应的工资标准确
定。 劳动合同对工资没有明确约
定的，按集体合同约定执行。

例如员工的工资为北京市最
低工资标准， 根据北京目前执行
的月最低工资标准1560元计算，
劳动者国庆节10月1日 、 10月2
日、 10月3日当天加班， 每天的
加班工资为1720÷21.75×300%＝
237元。 而4日～7日加班， 每天的
加班工资为： 1720÷21.75×200%
=158元。

【法律咨询台】

值班加班有何不同
如何计算国庆加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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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一老板办俩公司逃避维权
电焊工从高架坠落全身多处骨折

电焊工高空坠落
老板不赔钱出言威胁

“2011年2月18日， 经朋友介
绍， 我来到李老板注册成立的北
京家创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 公司按照我的特长安排我当
电焊工 。” 贺事隐说， 工作期间
他看到李老板的丈夫王老板、 外
甥房某经常在一起巡查工地， 表
面上看， 王老板是创艺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实际上
不是， 真正的后台是李老板。

“作为员工， 老板让干什么
就干什么 ， 别的都不关我事 。”
贺事隐说： “我的愿望和追求是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凭手艺混口
饭吃。 从外地来京打工， 能挣到
钱补贴家里， 供孩子们上学是我
最大的心愿。”

由于他没有要求、 公司也没
有安排双方签订劳动合同 ， 所
以， 入职一年后他还没有劳动合
同， 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 2012
年10月24日 ， 在未来科技城国
电工地101楼下焊接钢梯时 ， 贺
事隐不慎从7米高的架子上摔落，
造成全身多处骨折。

当天， 他被送往医院救治 。
5天后转至北京军区总医院， 诊
断结果为 “骨盆骨折、 右6－8肋
骨骨折”， 并进行了骨盆骨折复
外固定术， 至 2012年11月6日出
院。

住院期间的医药费 、 生活
费， 全部是贺事隐和工友们垫付
的。 他以为出院后可以找公司报
销， 还没等他开口， 李老板就安
排人告诉他： 事故是你不小心、
违章作业造成的， 公司为此遭受
损失、 影响工期就不提了， 想报
销医药费不可能。

申请仲裁遇麻烦
工人向公益律师求助

“我好说歹说， 想让李老板
念在合作共事一年多的份儿上给
我解决一些困难。 可是， 人家根
本不理睬我 ， 甚至连面儿都不
见。” 贺事隐说， 后来， 有好心
人指点我打官司， 并说这种事只

有打官司才能解决。
2013年4月9日， 他向丰台区

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请求确认
与家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而公司的答辩意见是： 双方之间
从未建立劳动关系， 其与创艺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 同时， 该公司
还提交了工程分包合同及安全协
议及声明等材料予以证明。

创艺公司的声明内容为： 我
公司员工贺事隐， 与家创公司无
任何劳动关系， 该员工系本公司
员工。 落款日期为2013年10月25
日。

等来等去， 等了几个月， 竟
等来这样一个结果。 贺事隐被公
司弄蒙了，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
办。 为打赢官司， 他经过打听专
门来到免费为农民工维权的致诚
公益求助， 请律师帮忙。

高军生律师看了他持有的证
据， 认为仅凭这些证据不能直接
证明其与李老板的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相反， 其与王老板的公司
之间的劳动关系可以被确认。 因
此， 建议他向通州区仲裁委申请
仲裁，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仲裁驳回诉求
律师巧查工商信息

2013年11月26日， 贺事隐向
通州仲裁委申请仲裁， 要求确认
其与创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隔
了两天， 通州仲裁委即以被诉主
体不适格为由， 作出了不予受理
决定。

贺事隐不服仲裁委这个决
定 ， 随即向通州区法院提起诉
讼 ， 要求确认其与创艺公司自
2012年10月6日至2012年11月6日
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立案后， 法院同样联系不上
创艺公司的工作人员。 高律师通
过工商信息查询， 获悉该公司已
于2012年12月12日被吊销 。 但
是 ， 它为何能在此后的 2013年
10月25日向丰台区仲裁委出具
与贺事隐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
呢？

为了查询该公司档案的详细
信息， 高律师特意赶到通州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查询， 查明该公司
主要人员的详细信息为： 李某系
公司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及经
理， 房某系公司监事。

房某的名字立刻引起律师的
注意， 这个名字曾经出现在家创
公司与创艺公司工程分包合同及
安全协议中。 他既是家创公司的
工地代表， 同时又是创艺公司的
监事。

高律师问贺事隐知不知道这
一情况， 贺事隐说， 协议中的工
地代表王某是李老板的丈夫， 房
某是李老板的女婿。 由此， 高律
师判断这两个公司之间确实有一
定的联系， 但在创艺公司注册地
址找不到其办公地点和工作人
员， 公司负责人的电话也始终联
系不上。

“这种情况下， 两个公司之
间如何进行分包？ 这样的分包协
议有效吗？” 正当高律师对这一
系列问题产生怀疑时， 丰台仲裁
委作出裁决， 驳回贺事隐的仲裁
请求。

两地法院同时起诉
分包公司终现身

拿到丰台仲裁委的裁决书 ，
贺事隐赶紧找高律师商讨案情。
高律师认为， 在丰台法院起诉，
获胜的希望不大。 而在通州法院
进行的确认劳动关系案件还没有
开庭， 同时在两家法院确认劳动
关系的行为并不妥当。

但是， 由于始终联系不上创
艺公司， 通州的案件已经陷入困
境， 除了发包方家创公司有可能
与创艺公司有联系外， 其他人无
法找到其行踪。 在这种情况下，
贺事隐坚持提起诉讼确认与家创
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行为实
属无奈之举。

“这样做的目的 ， 是让家创
公司给创艺公司的施压加力， 从
而使其现身， 不再逃避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 同时也可确认分包合
同协议书的内容是否真实。” 高
军生说。

一切准备妥当 ， 2014年2月
24日， 贺事隐向丰台区法院提起
诉讼， 要求确认其与家创公司于

2010年10月至2013年4月8日期间
存在劳动关系 。 当年5月30日 ，
丰台法院如期开庭。

庭审中， 家创公司辩称： 其
与贺事隐不存在劳动关系， 贺事
隐与创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事
发地工程是其分包给创艺公司
的， 贺事隐所讲的王某系该单位
职工。 该公司还向法院出具了声
明、 分包合同及安全协议佐证其
辩论意见。

针对公司答辩及质证意见 ，
高律师指出，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
一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家
创公司否认与贺事隐存在劳动关
系， 但贺事隐曾在家创公司承包
的工地工作， 家创公司主张将其
承包的工程分包给案外人创艺公
司并提供了相关证据， 但因无法
查找到创艺公司， 该证据的真实
性不足， 故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予以确认。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 法官要
求家创公司通知创艺公司到庭，
以便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 2014
年6月3日， 乙公司的代表王某到
庭， 法官进行了第二次开庭， 对
案件的相关信息进一步进行核
实。 同时， 建议三方进行调解，
两家公司表示回去进行考虑。

劳动关系获确认
工人获赔3万元

在通州， 由于无法联系创艺
公司， 法院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向
其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 但该公司无正当理
由， 未到庭参加诉讼。

2014年7月 ， 通州法院作出
民事判决书， 确认贺事隐与创艺
公司自2012年10月6日至 2012年
11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该
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 贺事隐
于2014年11月向通州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今年3月2日被认定为工伤。

在丰台， 法院通过四次开庭
审理并多次沟通， 最后在法院的
主持下， 两公司同意结案， 并向
贺事隐支付3万元赔偿款。 近日，
贺事隐向法院撤回起诉， 本案了
结。

跟谁干活儿，跟谁要账，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
理了。可是，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和事让人捉摸
不透。 安徽进京农民工贺事隐在3年前出工伤事故
后，他多次找老板谈赔偿。但是，谈着谈着，不光老
板“丢”了，甚至连老板注册的公司也找不到了。弄
得他到法院去告状，却不知道告谁？

“出了事， 我才知道李老板开了名字不一样的
两家公司，她做工程总承包，其老公当工程分包商。
做工的时候，这两个公司都管我，交医疗费时都溜
了。 ”9月30日，贺事隐告诉记者：“我真不明白，那么
多工人给公司创造那么多效益，老板为什么黑着心
不给我们缴社保？ 直到出了工伤该掏钱时，才想起
玩失踪、耍无赖，坑员工、骗法院、甩责任？ ”

幸亏有律师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在折腾3年、
历经两地两家仲裁 、 两家法院数次裁决判决之后，
他终于被确认与被吊销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并
于日前获得3万元经济补偿。

工人向两地法院起诉获赔3万


